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

制度要求，我们作为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拟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

意见如下： 

一、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有利于调整资源配

置，聚焦公司主业，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次交易的价格参

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交易的定价方式合理、定价公

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将《关

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宏清先生、孟学女士应予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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